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1號

原      告  連泰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連萬隆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庚道律師

被      告  鍾金松（謝開麟之財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919.01平方公

尺）、同段487地號（面積480.83平方公尺）土地應予合併分

割，其分割方法為上開土地分歸原告單獨取得全部，並由原告以

新臺幣叁佰伍拾貳萬捌仟伍佰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其中6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

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

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

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

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查依原告所提

出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記載，可知原告於民國98年3月4日

將伊就苗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919.01平方公

尺）、同段487地號（面積480.83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應有部分各6分之5，與伊其他多筆土地設定共同擔

保債權總額新臺幣（下同）3億6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予訴外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商銀，見本

院卷第23至27頁），而經本院依法對抵押權人第一商銀告知

訴訟（見本院卷第115至117頁），惟上開抵押權人未依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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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第59條規定提出參加書狀表明參加訴訟，核已生上開

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款所定告知訴訟之效力。

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謝開麟共有，原告之應有部分

比例均為6分之5，謝開麟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1，原告

具有過半以上之權利範圍，而謝開麟因已失蹤，並經本院以

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民事裁定由鍾金松地政士為渠之財產管

理人，衡情當無可能再使用系爭土地。而系爭土地依其使用

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且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相

同，核與民法第823條第1項等規定相符，是原告依上開規

定，請求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准予合併分割，並全部分歸原

告取得，由原告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並聲明：兩造共有系

爭土地准予合併分割由原告單獨取得全部，並由原告以金錢

即總計352萬8500元補償被告（原告原聲明係以公平價格補

償被告，而後當庭為此部分聲明之更正及補充如上，見本院

卷第171至172頁，乃於法相合，附此說明）。

三、被告則以：對於原告所提分割方案即土地全部歸原告所有，

被告部分以價金補償，沒有意見，同意補償被告之價格依本

件委請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下稱華聲科技）所為

鑑定結果之每坪約4萬元金額再予提高至每坪以5萬元計算，

即以合計總價352萬8500元為補償金額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

者，不在此限；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

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謝

開麟2人共有，原告持分均為6分之5，謝開麟持分均為6分

之1，系爭土地並無依法令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

亦無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又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

相同，且謝開麟因已失蹤並經本院以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

民事裁定由鍾金松地政士為渠之財產管理人，故兩造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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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方法顯無法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

第二類謄本及本院上開民事裁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

至3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自堪信為真，則原告請求裁

判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二）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

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

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

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

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

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

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

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

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

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分別定有

明文。又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

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

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

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

參照）；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

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

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

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

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判例參照）。再按以原物為分配

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

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另按分割共有

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

外，尚應斟酌分得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經濟效用等原

則。且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

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及上開事項等，而本其自

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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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84年度臺上字第1538號、94年

度臺上字第1768號、93年度臺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參

照）。準此，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應依上開規定，

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益及全體共有

人之利益，為公平適當之分配。查系爭土地之面積各為91

9.01平方公尺及480.83平方公尺，原告之應有部分比例均

為6分之5，謝開麟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1，原告具有

過半以上之權利範圍，另謝開麟確因已失蹤，而經本院以

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民事裁定由鍾金松為渠之財產管理

人，衡情渠確實已無可能再使用系爭土地，是倘將系爭土

地以原物分割由兩造分別取得，顯然無法發揮較大經濟效

用。又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為山坡地保

育區及丁種建築用地，而原告為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並擬

於系爭土地擴建廠房而表明有繼續使用之意願，然謝國麟

並未使用系爭土地，日後亦無使用之可能，此經渠財產管

理人即被告具民事陳明狀及到庭表示同意系爭土地全部分

歸原告取得，並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57

頁、第172頁），從而，本院斟酌依前開方式作為系爭土

地分割方法，乃為兩造所同意，未與各共有人之意願相

違；將原物分割予原告單獨所有，能由原告繼續擴廠使

用，當更利於使用而發揮較大經濟效用，並能顧及將來建

築使用需求，亦不致造成額外之負擔，則將原物分割予原

告單獨所有，非但不會對系爭土地現在使用狀況產生妨

害，且符合兩造將來使用需求，故而，經審酌兩造即各共

有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前

之使用狀態、分割後之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等相關情狀，

認將系爭土地以合併分歸原告單獨所有作為原物分割方

法，再由原告以金錢補償予被告，當應符合兩造之利益及

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堪稱允當。

（三）再者，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原告應有部分比例為6分之

5，謝國麟應有部分比例為6分之1等節，已如前述；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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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土地原物分配與原告單獨所有，原告自應向其餘當事人

即共有人謝國麟為金錢補償甚明。參以，原告應為金錢補

償之金額，經本院囑託華聲科技鑑定出具鑑價報告，乃認

系爭土地之合理單價應為每坪4萬元，並據此估算原告應

以總計282萬3011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有該鑑價報告在

卷可憑（見本院外放估價報告書），復經兩造均表示同意

由原告以該金額為基準提高至每坪5萬元即總計352萬8500

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等語在案。從而，經審酌兩造即各共

有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分割後之利用價

值及經濟效用等有關情狀，認將系爭土地經合併分歸原告

單獨所有後，由原告依總計352萬8500元款項向被告為金

錢補償，當屬適當公允。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經本院參酌

各共有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之性質、分割

前之使用狀態、分割後之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等有關情狀，

認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合併後全部分歸原告單獨所有，並由

原告以352萬8500元向被告為金錢補償，當屬適當公平之分

割方法，爰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

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衡以分割共有物訴訟，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以全體共有

人為當事人，始為適法，然兩造間未必有訟爭性存在，而具

非訟事件之性質，是此類訴訟之被告，係因訴訟性質及共有

人身分致成被告，其與原告間本可互換訴訟主體之地位，其

等間亦可同受該訴訟結果之利益，倘認為由形式上敗訴之被

告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應由兩造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

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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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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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1號
原      告  連泰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連萬隆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庚道律師
被      告  鍾金松（謝開麟之財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919.01平方公尺）、同段487地號（面積480.83平方公尺）土地應予合併分割，其分割方法為上開土地分歸原告單獨取得全部，並由原告以新臺幣叁佰伍拾貳萬捌仟伍佰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其中6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記載，可知原告於民國98年3月4日將伊就苗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919.01平方公尺）、同段487地號（面積480.83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6分之5，與伊其他多筆土地設定共同擔保債權總額新臺幣（下同）3億6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訴外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商銀，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而經本院依法對抵押權人第一商銀告知訴訟（見本院卷第115至117頁），惟上開抵押權人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9條規定提出參加書狀表明參加訴訟，核已生上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款所定告知訴訟之效力。
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謝開麟共有，原告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5，謝開麟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1，原告具有過半以上之權利範圍，而謝開麟因已失蹤，並經本院以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民事裁定由鍾金松地政士為渠之財產管理人，衡情當無可能再使用系爭土地。而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且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相同，核與民法第823條第1項等規定相符，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准予合併分割，並全部分歸原告取得，由原告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准予合併分割由原告單獨取得全部，並由原告以金錢即總計352萬8500元補償被告（原告原聲明係以公平價格補償被告，而後當庭為此部分聲明之更正及補充如上，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乃於法相合，附此說明）。
三、被告則以：對於原告所提分割方案即土地全部歸原告所有，被告部分以價金補償，沒有意見，同意補償被告之價格依本件委請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下稱華聲科技）所為鑑定結果之每坪約4萬元金額再予提高至每坪以5萬元計算，即以合計總價352萬8500元為補償金額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謝開麟2人共有，原告持分均為6分之5，謝開麟持分均為6分之1，系爭土地並無依法令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亦無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又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相同，且謝開麟因已失蹤並經本院以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民事裁定由鍾金松地政士為渠之財產管理人，故兩造就分割方法顯無法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及本院上開民事裁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至3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自堪信為真，則原告請求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二）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照）；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判例參照）。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另按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分得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經濟效用等原則。且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及上開事項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84年度臺上字第1538號、94年度臺上字第1768號、93年度臺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應依上開規定，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益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為公平適當之分配。查系爭土地之面積各為919.01平方公尺及480.83平方公尺，原告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5，謝開麟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1，原告具有過半以上之權利範圍，另謝開麟確因已失蹤，而經本院以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民事裁定由鍾金松為渠之財產管理人，衡情渠確實已無可能再使用系爭土地，是倘將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由兩造分別取得，顯然無法發揮較大經濟效用。又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為山坡地保育區及丁種建築用地，而原告為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並擬於系爭土地擴建廠房而表明有繼續使用之意願，然謝國麟並未使用系爭土地，日後亦無使用之可能，此經渠財產管理人即被告具民事陳明狀及到庭表示同意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取得，並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57頁、第172頁），從而，本院斟酌依前開方式作為系爭土地分割方法，乃為兩造所同意，未與各共有人之意願相違；將原物分割予原告單獨所有，能由原告繼續擴廠使用，當更利於使用而發揮較大經濟效用，並能顧及將來建築使用需求，亦不致造成額外之負擔，則將原物分割予原告單獨所有，非但不會對系爭土地現在使用狀況產生妨害，且符合兩造將來使用需求，故而，經審酌兩造即各共有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前之使用狀態、分割後之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等相關情狀，認將系爭土地以合併分歸原告單獨所有作為原物分割方法，再由原告以金錢補償予被告，當應符合兩造之利益及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堪稱允當。
（三）再者，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原告應有部分比例為6分之5，謝國麟應有部分比例為6分之1等節，已如前述；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與原告單獨所有，原告自應向其餘當事人即共有人謝國麟為金錢補償甚明。參以，原告應為金錢補償之金額，經本院囑託華聲科技鑑定出具鑑價報告，乃認系爭土地之合理單價應為每坪4萬元，並據此估算原告應以總計282萬3011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有該鑑價報告在卷可憑（見本院外放估價報告書），復經兩造均表示同意由原告以該金額為基準提高至每坪5萬元即總計352萬8500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等語在案。從而，經審酌兩造即各共有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分割後之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等有關情狀，認將系爭土地經合併分歸原告單獨所有後，由原告依總計352萬8500元款項向被告為金錢補償，當屬適當公允。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經本院參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前之使用狀態、分割後之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等有關情狀，認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合併後全部分歸原告單獨所有，並由原告以352萬8500元向被告為金錢補償，當屬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爰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衡以分割共有物訴訟，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以全體共有人為當事人，始為適法，然兩造間未必有訟爭性存在，而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是此類訴訟之被告，係因訴訟性質及共有人身分致成被告，其與原告間本可互換訴訟主體之地位，其等間亦可同受該訴訟結果之利益，倘認為由形式上敗訴之被告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應由兩造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1號

原      告  連泰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連萬隆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庚道律師

被      告  鍾金松（謝開麟之財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919.01平方公尺）

、同段487地號（面積480.83平方公尺）土地應予合併分割，其

分割方法為上開土地分歸原告單獨取得全部，並由原告以新臺幣

叁佰伍拾貳萬捌仟伍佰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其中6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

    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

    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

    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

    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查依原告所提

    出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記載，可知原告於民國98年3月4日

    將伊就苗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919.01平方公尺）、

    同段487地號（面積480.83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各6分之5，與伊其他多筆土地設定共同擔保債權

    總額新臺幣（下同）3億6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訴外

    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商銀，見本院卷第

    23至27頁），而經本院依法對抵押權人第一商銀告知訴訟（

    見本院卷第115至117頁），惟上開抵押權人未依民事訴訟法

    第59條規定提出參加書狀表明參加訴訟，核已生上開民法第

    824條第2項第3款所定告知訴訟之效力。

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謝開麟共有，原告之應有部分

    比例均為6分之5，謝開麟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1，原告

    具有過半以上之權利範圍，而謝開麟因已失蹤，並經本院以

    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民事裁定由鍾金松地政士為渠之財產管

    理人，衡情當無可能再使用系爭土地。而系爭土地依其使用

    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且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相同

    ，核與民法第823條第1項等規定相符，是原告依上開規定，

    請求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准予合併分割，並全部分歸原告取

    得，由原告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

    地准予合併分割由原告單獨取得全部，並由原告以金錢即總

    計352萬8500元補償被告（原告原聲明係以公平價格補償被

    告，而後當庭為此部分聲明之更正及補充如上，見本院卷第

    171至172頁，乃於法相合，附此說明）。

三、被告則以：對於原告所提分割方案即土地全部歸原告所有，

    被告部分以價金補償，沒有意見，同意補償被告之價格依本

    件委請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下稱華聲科技）所為

    鑑定結果之每坪約4萬元金額再予提高至每坪以5萬元計算，

    即以合計總價352萬8500元為補償金額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

      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謝開

      麟2人共有，原告持分均為6分之5，謝開麟持分均為6分之

      1，系爭土地並無依法令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亦

      無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又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相

      同，且謝開麟因已失蹤並經本院以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民

      事裁定由鍾金松地政士為渠之財產管理人，故兩造就分割

      方法顯無法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

      二類謄本及本院上開民事裁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至

      3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自堪信為真，則原告請求裁判

      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二）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

      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

      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

      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

      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

      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

      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

      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

      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

      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

      照）；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

      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

      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

      ，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

      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判例參照）。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

      ，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

      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另按分割共有物，

      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

      尚應斟酌分得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經濟效用等原則。且

      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

      ，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及上開事項等，而本其自由裁量

      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

      定之拘束（最高法院84年度臺上字第1538號、94年度臺上

      字第1768號、93年度臺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

      此，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應依上開規定，斟酌共有

      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益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

      ，為公平適當之分配。查系爭土地之面積各為919.01平方

      公尺及480.83平方公尺，原告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5

      ，謝開麟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1，原告具有過半以上

      之權利範圍，另謝開麟確因已失蹤，而經本院以107年度

      財管字第2號民事裁定由鍾金松為渠之財產管理人，衡情

      渠確實已無可能再使用系爭土地，是倘將系爭土地以原物

      分割由兩造分別取得，顯然無法發揮較大經濟效用。又系

      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為山坡地保育區及丁

      種建築用地，而原告為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並擬於系爭土

      地擴建廠房而表明有繼續使用之意願，然謝國麟並未使用

      系爭土地，日後亦無使用之可能，此經渠財產管理人即被

      告具民事陳明狀及到庭表示同意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取

      得，並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57頁、第172頁

      ），從而，本院斟酌依前開方式作為系爭土地分割方法，

      乃為兩造所同意，未與各共有人之意願相違；將原物分割

      予原告單獨所有，能由原告繼續擴廠使用，當更利於使用

      而發揮較大經濟效用，並能顧及將來建築使用需求，亦不

      致造成額外之負擔，則將原物分割予原告單獨所有，非但

      不會對系爭土地現在使用狀況產生妨害，且符合兩造將來

      使用需求，故而，經審酌兩造即各共有人之意願、彼此間

      利益之公平、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前之使用狀態、分割後

      之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等相關情狀，認將系爭土地以合併

      分歸原告單獨所有作為原物分割方法，再由原告以金錢補

      償予被告，當應符合兩造之利益及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

      堪稱允當。

（三）再者，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原告應有部分比例為6分之5

      ，謝國麟應有部分比例為6分之1等節，已如前述；則系爭

      土地原物分配與原告單獨所有，原告自應向其餘當事人即

      共有人謝國麟為金錢補償甚明。參以，原告應為金錢補償

      之金額，經本院囑託華聲科技鑑定出具鑑價報告，乃認系

      爭土地之合理單價應為每坪4萬元，並據此估算原告應以

      總計282萬3011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有該鑑價報告在卷

      可憑（見本院外放估價報告書），復經兩造均表示同意由

      原告以該金額為基準提高至每坪5萬元即總計352萬8500元

      對被告為金錢補償等語在案。從而，經審酌兩造即各共有

      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分割後之利用價值

      及經濟效用等有關情狀，認將系爭土地經合併分歸原告單

      獨所有後，由原告依總計352萬8500元款項向被告為金錢

      補償，當屬適當公允。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經本院參酌

    各共有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之性質、分割

    前之使用狀態、分割後之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等有關情狀，

    認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合併後全部分歸原告單獨所有，並由

    原告以352萬8500元向被告為金錢補償，當屬適當公平之分

    割方法，爰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示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衡以分割共有物訴訟，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以全體共有

    人為當事人，始為適法，然兩造間未必有訟爭性存在，而具

    非訟事件之性質，是此類訴訟之被告，係因訴訟性質及共有

    人身分致成被告，其與原告間本可互換訴訟主體之地位，其

    等間亦可同受該訴訟結果之利益，倘認為由形式上敗訴之被

    告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應由兩造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

    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1號

原      告  連泰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連萬隆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複  代理人  李庚道律師

被      告  鍾金松（謝開麟之財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919.01平方公尺）、同段487地號（面積480.83平方公尺）土地應予合併分割，其分割方法為上開土地分歸原告單獨取得全部，並由原告以新臺幣叁佰伍拾貳萬捌仟伍佰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其中6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記載，可知原告於民國98年3月4日將伊就苗栗縣○○鄉○○段000地號（面積919.01平方公尺）、同段487地號（面積480.83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6分之5，與伊其他多筆土地設定共同擔保債權總額新臺幣（下同）3億60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訴外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商銀，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而經本院依法對抵押權人第一商銀告知訴訟（見本院卷第115至117頁），惟上開抵押權人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9條規定提出參加書狀表明參加訴訟，核已生上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款所定告知訴訟之效力。

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謝開麟共有，原告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5，謝開麟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1，原告具有過半以上之權利範圍，而謝開麟因已失蹤，並經本院以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民事裁定由鍾金松地政士為渠之財產管理人，衡情當無可能再使用系爭土地。而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且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相同，核與民法第823條第1項等規定相符，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准予合併分割，並全部分歸原告取得，由原告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准予合併分割由原告單獨取得全部，並由原告以金錢即總計352萬8500元補償被告（原告原聲明係以公平價格補償被告，而後當庭為此部分聲明之更正及補充如上，見本院卷第171至172頁，乃於法相合，附此說明）。

三、被告則以：對於原告所提分割方案即土地全部歸原告所有，被告部分以價金補償，沒有意見，同意補償被告之價格依本件委請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下稱華聲科技）所為鑑定結果之每坪約4萬元金額再予提高至每坪以5萬元計算，即以合計總價352萬8500元為補償金額等語。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與謝開麟2人共有，原告持分均為6分之5，謝開麟持分均為6分之1，系爭土地並無依法令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亦無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又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相同，且謝開麟因已失蹤並經本院以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民事裁定由鍾金松地政士為渠之財產管理人，故兩造就分割方法顯無法達成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及本院上開民事裁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至3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自堪信為真，則原告請求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二）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照）；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時，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117號判例參照）。再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另按分割共有物，除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外，尚應斟酌分得部分所得利用之價值、經濟效用等原則。且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及上開事項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84年度臺上字第1538號、94年度臺上字第1768號、93年度臺上字第179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應依上開規定，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益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為公平適當之分配。查系爭土地之面積各為919.01平方公尺及480.83平方公尺，原告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5，謝開麟之應有部分比例均為6分之1，原告具有過半以上之權利範圍，另謝開麟確因已失蹤，而經本院以107年度財管字第2號民事裁定由鍾金松為渠之財產管理人，衡情渠確實已無可能再使用系爭土地，是倘將系爭土地以原物分割由兩造分別取得，顯然無法發揮較大經濟效用。又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為山坡地保育區及丁種建築用地，而原告為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並擬於系爭土地擴建廠房而表明有繼續使用之意願，然謝國麟並未使用系爭土地，日後亦無使用之可能，此經渠財產管理人即被告具民事陳明狀及到庭表示同意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取得，並以金錢補償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157頁、第172頁），從而，本院斟酌依前開方式作為系爭土地分割方法，乃為兩造所同意，未與各共有人之意願相違；將原物分割予原告單獨所有，能由原告繼續擴廠使用，當更利於使用而發揮較大經濟效用，並能顧及將來建築使用需求，亦不致造成額外之負擔，則將原物分割予原告單獨所有，非但不會對系爭土地現在使用狀況產生妨害，且符合兩造將來使用需求，故而，經審酌兩造即各共有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前之使用狀態、分割後之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等相關情狀，認將系爭土地以合併分歸原告單獨所有作為原物分割方法，再由原告以金錢補償予被告，當應符合兩造之利益及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堪稱允當。

（三）再者，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原告應有部分比例為6分之5，謝國麟應有部分比例為6分之1等節，已如前述；則系爭土地原物分配與原告單獨所有，原告自應向其餘當事人即共有人謝國麟為金錢補償甚明。參以，原告應為金錢補償之金額，經本院囑託華聲科技鑑定出具鑑價報告，乃認系爭土地之合理單價應為每坪4萬元，並據此估算原告應以總計282萬3011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有該鑑價報告在卷可憑（見本院外放估價報告書），復經兩造均表示同意由原告以該金額為基準提高至每坪5萬元即總計352萬8500元對被告為金錢補償等語在案。從而，經審酌兩造即各共有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分割後之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等有關情狀，認將系爭土地經合併分歸原告單獨所有後，由原告依總計352萬8500元款項向被告為金錢補償，當屬適當公允。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經本院參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彼此間利益之公平、共有物之性質、分割前之使用狀態、分割後之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等有關情狀，認兩造共有之系爭土地合併後全部分歸原告單獨所有，並由原告以352萬8500元向被告為金錢補償，當屬適當公平之分割方法，爰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衡以分割共有物訴訟，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應以全體共有人為當事人，始為適法，然兩造間未必有訟爭性存在，而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是此類訴訟之被告，係因訴訟性質及共有人身分致成被告，其與原告間本可互換訴訟主體之地位，其等間亦可同受該訴訟結果之利益，倘認為由形式上敗訴之被告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應由兩造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9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